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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民主体交叉侵权损害赔偿司法问题研究
——以侵害人身权为视角的延望


内容提要：行民主体交叉侵权案件如何裁判在《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部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没有明确的规则可以适用，如何解决这类案件的赔偿问题，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分开裁判，有的附带审理，结果是裁判冲突，裁判不统一经常发生。或将部分案件拒之门外。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将行民交叉侵权，根据因果关系理论，分为共同因果关系、竞合因果关系、累积因果关系、修补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和假设因果关系，再根据因果关系分为不同类型的介入交叉型、假想型交叉、参与型交叉，并依据分类确定审判方法。在确定审判方法时以行民合并的方法为主。在法律适用上，程序上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则，实体上根据因果关系确定责任形态，统一划分行民主体内部份额责任，最后进行裁判。（全文9800字）
主要创新观点：行民主体交叉侵权是多年来司法未解决的疑难问题，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类推适用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解决方案是：借鉴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将行民侵权因果关系分为共同因果关系、竞合因果关系、累积因果关系、修补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和假设因果关系，再根据因果关系分为不同类型的介入交叉型、假想型交叉、参与型交叉，并依据分类确定审判方法。在确定审判方法时以行民合并的方法为主。在程序上适用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则，实体上根据因果关系确定责任形态，统一划分行民主体内部份额责任，最后进行裁判。

                    引  言
损害的发生并非都是单一的原因，侵权人也往往是多个，多个主体侵权也非都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行为在殊途同往的道路上交叉而行，一旦野蛮生长，侵权损害油然而生。本是有损害，必有救济。然现实是，《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部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法律拟制皆“各自为政”，都以自己拟制的行政单一和民事单一主体侵权形式进行规范，导致该类案件的裁判无法可依，可遇到案件的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由此导致裁判不一，甚至大相径庭的司法现象不断发生。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不同交叉侵权进行因果关系分类，根据不同因果关系的特点，从《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的理论结合点寻找裁判的突破方向，从而构建规范的司法方法，以此破解这个司法难题。
二、历史与现实：未破解的司法疑难
行民主体交叉侵权案件比较复杂多变，但在复杂的情形下，仍然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类型。
（一）介入交叉型。所谓介入型交叉，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发生侵权损害，侵权人的行为不仅是民事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同时也是行政违法行为，还需要承担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在处罚相对人时，不仅施加行政处罚，而且决定民事赔偿事项。
例证：1990年6月29日，刘某1（3岁）因患感冒，其父刘某2送刘某1到王某处就诊，王某用安乃近等药物注射，因药物配伍及注射不当致刘某1左下肢肌肉萎缩。经大连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甲等医疗事故。大连市金州区卫生局作出处理决定，王某给付刘某1一次性补偿费2000元；鉴定费150元由王某负担；刘某1医疗事故增加的医疗费816.11元由王某负担。刘某1不服处理决定诉至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请求给予王某行政处罚，吊销其营业执照；王某除已决定赔偿的费用外再赔偿刘某2的交通费及误工费。该法院判决，维持第一、二项；变更第三项为，赔偿刘某1医疗费816.11元、交通费255.2元、刘某2误工费1091.44元；驳回刘某1其余诉讼请求。大连市金州区卫生局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1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footnoteRef:0]（1）原判（以下简称A案）[footnoteRef:1]（1） [0: ]  [1: （1） 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9）》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1193-1198页。
] 

引发的问题：1.行政机关对民事部分裁决的“准司法裁判”法律依据是什么呢？赔偿的事项是适用民事规范或其他规范呢？2.法院对民事赔偿部分的审理是严格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民事实体法规范裁判，还是仅依据公平原则，变更行政不当决定呢？3.行政与民事交叉时是诉的合并还是行政附带民事之诉呢？
（二）假想型交叉：2019年9月6日17时50分许，郎鸿驾驶自己的摩托车从丰都县武平镇抓壁岩往丰都县武平镇石马河桥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丰都县省道406线25km+300m处（小地名，石马河）超车时，因操作不当致渝DU3020号摩托车与道路外左侧边上的电线杆相撞后摔倒滑行至道路右侧车道，造成郎鸿受伤。郎鸿受伤后于2019年9月6日入住重庆长城医院治疗，同年同月2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左髌骨粉碎性骨折等，出院医嘱为，术后1-2天换药1次，21天行伤口折线等，郎鸿共计支付治疗费53001.48元，交通费166元。事故经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系“弯道……”超车所致，郎鸿在此次事故中为全部过错，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郎鸿向丰都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移动丰都分公司、丰都县交通行政执法支队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44008.07元，诉讼费的20%由二被告负担。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郎鸿的损失系自己不尽注意义务造成，与移动丰都分公司、丰都县交通行政执法支队的管理没有因果关系，判决驳回了郎鸿的诉讼请求。郎鸿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下简称B案）。[footnoteRef:2]（2） [2: （2） 参见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 03 民终 1593 号判决书。] 

引发的法律问题：当事人假想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构成侵权，事实上不构成侵权，民事诉讼是否需要中止诉讼，待行政诉讼确认行政行为是否违法后才能继续进行民事诉讼审理呢？
（三）参与型交叉：2002年5月7日零时50分许，杜某在昆明市下马村农贸市场被两男人殴打，官渡区公安局接到报警后派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其受伤即联系急救中心救助。经到达的救助医生初步诊断为轻度酒精中毒，软组织损伤，救助医生认为无生命危险离开现场。民警将杜某拉到当地派出所。杜某之妻发现丈夫一夜未归，当日9时许到该派出所报案，发现杜某躺在派出所天花台旁，处于昏迷状态，即打120电话，救助医生检查发现，脑挫裂伤，脑出血，立即送往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抢救。2002年5月12日，杜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尸检，结论为体表软组织损伤及颅脑损伤为钝器性暴力多次打击所致；死因为，颅脑严重损伤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官渡区公安局未完全履行法定职责属违法行政行为，并且与杜某的死亡有部分因果关系，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赔偿责任，判决其承担20%的赔偿责任（以下简称C案）。
引发的问题：本案属于多个原因导致的损害，就责任主体而言，有多个民事侵权主体与一个行政侵权主体。但是法院在裁判时将行政责任主体分离出来，直接判决。结果是受害人的损失未获得完全赔偿。这样处理明显存在诸多问题也会引发诸多制度及法理追问，行民交叉人身损害赔偿在程序上应当怎样推进呢？实体上的赔偿标准到底适用什么法律呢？值得深层次的研究。
参与型交叉，根据因果关系的类型，还可以再分为共同的因果关系型、修补的因果关系型、竞合的因果关系型、择一的因果关系型、假设的因果关系型等。[footnoteRef:3]（3）不同因果关系产生的责任是不同的，有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等。 [3: （3） 这里借用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的分类方法，不同的是侵权主体中其至少有一个是行政主体。见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42页。
] 

鉴于目前在行民交叉侵权方面的理论滞后。如姜明安教授在论及“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时只是将诉讼主体分原告、被告、第三人，如何确定关系没有论及，且认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可以”，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设置该项仅是效率上考虑等，[footnoteRef:4]（4）了了几言未能深入。其他学者也少于论及。同时法律也未规定，才导致目前司法上的裁判不一，未能根本解决相关的行民交叉赔偿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探寻行政侵权与民事侵权交织问题的法律方法。 [4: （4） 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398-400页。
] 

二、成因与解剖：法理欠缺，行与民实体与程序闭关自守。
   （一）《国家赔偿法》与《侵权责任法》对交织地带供给不足。我国《国家赔偿法》系1994年制定，历经2010年、2012年两次修改，虽经修改完善了一些内容，但与侵权责任法比较，仍然存在理论准备，实践需求的不足。
     1.行政赔偿范围过窄。《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了赔偿范围，1至4项从行政侵权行为特点上规定诸多侵权属于赔偿范围，第5项属兜底条款，仅将侵害身体权、生命权的其他行政侵权行为纳入赔偿范围，而将侵犯人格利益这些人格尊严的重要权利排除在外。显然与我国《宪法》要求保护的权利范围相差巨大。相反《侵权责任法》及后纳入法典的《民法典》却显得尤为完善。《民法典》用一编共计23条的篇幅来规定赔偿范围，且还通过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互补方法扩张不能预见的权益问题。行政赔偿范围过窄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导致《宪法》保护的权利部分落空，而且导致与世界发达国家赔偿的落差。如日本行政赔偿是有过错有损害，“行使国家或者公共团体的公权力的公务员，履行其职务，因故意或者过失地给他人带来损害时，国家或者公共团体要承担予以赔偿的责任”[footnoteRef:5]（5）。同时导致在行政法的“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原则阻却下，行政不理，司法也随之无解。 [5: （5） [日]南博方著：《行政法》，杨建顺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47页。] 

2.行民主体交叉侵权成法律漏洞。《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部分仅对单向的行政主体共同侵权做了连带赔偿规定（第7条第2款、第10条），但对行民主体交织或者交叉侵权产生的责任只字未提。《民法典》在总则（第2条）中开宗明义明确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赔偿法》及《民法典》均未关注行民主体交叉侵权的赔偿问题。美国的行政赔偿准用的是民事赔偿制度，“联邦侵权赔偿法第1456节（b）规定，国家的赔偿责任适用政府职员行为或者不行为发生对私人在类似情况下规定责任的法律”[footnoteRef:6]（6），只是在程序上适用行政赔偿程序。 [6: （6）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1月北京第1版第274页。] 

（二）《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交叉地带互相推诿。
1.《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各唱各的调。《行政诉讼法》第12条通过列举与概括的形式明确自己的受理范围，第十三条对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进行了规定，对行民交叉地带没有规定。《民事诉讼法》第3条明确规定的是“公民。法人……财产关系与人身之间提起民事诉讼……”，对行民交叉的诉讼问题也没有规定。由此两种诉讼制度均没有规定交叉案件受理问题。这样导致的司法问题是推诿不立案，或者部分受理，而无法整体解决纠纷。文中列举的案例就是明证。
2.放宽立案进入诉讼的司法处理不一。作为行政诉讼受理的，有的法院仅就行政诉讼部分裁判，民事部分不进行释明，让当事人被民事主体侵权的部分得不到司法救济。作为民事受理的，只就民事部分进行裁判，行政诉讼部分，不予理睬。或者将案件中止，告诉当事人就行政诉讼部分另案起诉，长时间等待行政诉讼结果。结果却是一个案件分割处理，两个判决冲突。有的法院将此类案件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处理，但处理时分别按不同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导致共同侵权案件却按非共同侵权的按分责任裁判。涉及人格利益的侵权，行政赔偿主体却不承担行政或民事责任。
   （三）法理供给不足成行民交叉案件裁判疑难的总根源。《国家赔偿法》总则仅有两个条款，一是开宗明义说明该法是《宪法》的子法，二是声明适用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产生的侵权，没有规定法律原则的问题，或者说法律渊源问题。《行政诉讼法》虽然在总则中规定了当事人诉讼中法律地位平等、辩论等原则，但是涉及法律渊源的理论问题也未论及。相比较《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及法理问题比较细致，但属封闭性的，仍然回避了行民交叉的法理问题，类推适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法官无法通过漏洞填补的法律方法，或者适用法律原则寻找法律依据。相比较，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类推的方法运用民法上的一些标准发展了自己的规则，[footnoteRef:7]（7）日本将习惯纳入行政法渊源以填补成文法的不足[footnoteRef:8]（8）。 [7: （7） [英]L.赖维乐.布朗等著：高秦伟等译，《法国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五版）第176页。
]  [8: （8） 参见[日]南博方著：《行政法》，杨建顺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4-15页。
] 

三、续造与展望：不同语境的司法方法梳理总结。
为了解决司法中的这些疑难问题，法律实务界与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法律方法探索，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一些方法：1.分离审判法；2.合并审判法；3.综合审判法。以上每一种方法可细化为程序分离法；实体分离法；程序合并法；[footnoteRef:9]（9）实体合并解释论；合议庭组成综合论；[footnoteRef:10]（10）裁判事项综合论等。笔者认为这些法律方法上的探索，各有优缺点，但很多方法缺乏前提条件，一旦条件变化，就不能适用，因此必须进行再讨论，才能达到类型化的方法论效果。 [9: （9） 参见李爽在“行政与民事争议关联案件的诉讼研究”一文提出的“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全国法院第22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页。]  [10: （10） 参见葛相领在“冲突与平衡：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模式探析”中提出的“分别用精通行政、民事审判的优秀人员组成综合合议庭审理案件”，《全国法院第22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9页。
] 

（1） 分离审判法的弊端及克服。所谓分离审判法是指，行民交叉案件由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就行政部分及民事部分进行审理，分开判决的审理裁判方法。这种方法初看，是最契合现有法律规定的。在民事案件中遇到行政争议，先将民事诉讼中止，由法官向当事人释明，后当事人一方就行政争议部分向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申请或者诉讼，待行政争议有裁判结果后，再恢复民事部分审理，根据行政裁决认定的事实及裁判结果对民事部分进行裁判。例如甲集体经济组织修建了一栋房屋，乙经济组织向房屋登记机关提出异议，系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的，不能给予登记，甲向法院提起房屋产权确认之诉，乙以房屋的占地属于自己所有提出抗辩。这类权属争议案件用分离审判法是不存在异议的。但是本文的C案用分离审判法会出现严重的问题。C案法院对行政诉讼部分已独立判决，官渡区公安局承担20%赔偿责任，对民事部分没有处理。假如原告对民事部分提起民事赔偿诉讼，那么民事诉讼部分的当事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为80%，从案情看被告有殴打的致害人（犯罪嫌疑人2人）、某急救中心、受害人。假如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责任份额的划分提出抗辩，民事法官必须根据过错程度和原因力比较，后据此进行裁判。如认为官渡区公安局应承担的责任不应为20%，是否可以重新划分责任进行裁判呢？从法理来看，应当是可以的，因为两种诉讼是独立的，行政判决的效力并不追及民事赔偿诉讼的当事人，如果然如此，两个判决就出现冲突。之所以出现冲突，最深层次的法律原因是将法律上多因一果的“原因”进行了分割，然而事实上存在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一旦分割处理，裁判的冲突成为一种必然。同时也未能保障被告的抗辩权。民法上解决这样的冲突，是通过“相当因果关系说”，“多因一果说”构建“连带责任论”及诉讼上的“必要共同诉讼”理论来解决裁判上的冲突问题，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及抗辩权问题。由此看来，分离审判法在解决“介入交叉型”、“参与型交叉”行民交叉案件中是无能为力的，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问题。必须另辟蹊径。
（2） 合并审判法的前提条件。所谓合并审判法，是指将行民交叉案件纳入一种诉讼进行审理裁判的审判方法，如纳入民事诉讼，可以对行政诉讼部分附带进行审理一并裁判，如纳入行政诉讼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进行审理一并裁判。这种方法显然从形式上克服了冲突，结果上避免了矛盾，但是否真正能够实现，必须进行讨论。
1.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前提。对于附带的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比较简单或者不属于本论题讨论的范围，这里不去讨论，只就附带或并存的人身损害赔偿的问题进行探讨。不妨以C案为例从附带的问题出发进行反思。从案情看，官渡区公安局在受害人的近亲属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时，可能没有对其他侵权人提出赔偿请求，或者故意请求官渡区公安局承担全额赔偿，或者是提出了对其他侵权人的赔偿请求，官渡区公安局嫌麻烦视而不见，仅决定属于自己的行政赔偿责任部分。同时在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没有释明，或不想释明，不愿意审理其他侵权人的赔偿问题，简单就行政诉讼及行政赔偿进行审理，以致没有解决全部赔偿问题。但从案件的问题可以看出，合并审判法的前提条件是，第一原告在向行政机关请求时，一并提出由行政赔偿及民事赔偿事项，给行政附带民事赔偿诉讼进入创造诉讼条件；第二或由立案法官或审理法官进行释明，附带由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只有这样附带诉讼才有法律依据，因为民事诉讼的请求，只能由当事人提出，不能由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依职权行使。现实的情况是行政机关为了少担败诉风险，行政法官畏惧民事赔偿的复杂性，绕开问题，都不想涉及这类问题。如每年法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有全国数十万件，交管部门几乎没有介入处理过民事赔偿部分。
2.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法律适用问题。从行民交叉赔偿责任的视角看，法律适用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程序法的交叉适用；二是实体法的交叉适用。就程序法而言，行政诉讼程序，裁判的事项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撤销行政行为，变更行政不适当的行为等，这是行政诉讼特有的，正是这一特殊性，才不能被民事诉讼替代；民事诉讼程序，确立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诉讼标的，确定请求事项，为实体法的正确实施作保障的，裁判的结果有确认某项法律关系成立，支持给付或变更等。但就行政与民事人身损害赔偿而言，目的却是相同的。母法均来自于《宪法》，保障的权利均为人身权。从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而言，《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的，是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明确规定了这个问题。章剑生教授认为“第101条功能是，当行政案件所需要的诉讼程序<行政诉讼法>欠缺时，指引法院到<民事诉讼法>中去寻找”，“该条系补充规则之意”[footnoteRef:11]（11），当然在适用《民事诉讼法》相应规则时以不抵触为原则。如文中案例C，《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这种类型的必要共同诉讼问题，但《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这种类型必要共同诉讼问题，就可以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要共同诉讼规则。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的共同诉讼，要求共同诉讼人必须一同起诉或应诉，未一同起诉或应诉的，应予追加，法院还必须合并审理，且做出合一判决。[footnoteRef:12]（12）这样就避免了裁判的冲突，达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就实体法而言，无论是行政侵权和民事侵权，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都因侵犯人身权利而起，人身权是以《宪法》为权利源头，落实到基本法《刑法》、《民法典》、《国家赔偿法》中。这三部法律尤其以《民法典》最为完整和全面，法理基础更为成熟，赔偿以填平损失为基本原则，同时《国家赔偿法》及《刑法》中民事赔偿责任理论基础都是从民法的侵权责任论演化而来，正如德国著名行政法学者奥托.迈耶所言“国家作为国库——即以私法形式出现时——必须同私法人一样，对由其‘领导机构、领导机构的成员或其他宪法规定的代理人’对他人所作的应予赔偿的损害行为负责。”[footnoteRef:13]（13）。如《国家赔偿法》中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就起源民法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因此《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民法典》规定，理论上欠缺的可以借用民法的基本理论，如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等《国家赔偿法》是没有的，裁判说理完全可借鉴这些理论进行分析，引用时也可以引用相关的《民法典》法条。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国家赔偿就有类似的规定或判例。如，1961年11月24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Letissterand案中移植民法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判决原告获得1000法郎的精神损害赔偿金。[footnoteRef:14]（14）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通过罗伯特.阿列克西的的法律论证理论获得证明。我们假设行民交叉侵权案件事实为F，行政赔偿原则和规则为P1，民事赔偿原则和规则为P2，受到侵害的程度为D,获得的个案利益为I,在P1下D1，在P2下D2，得出D1<D2,在P1下I1，在P2下I2，得出I1<I2,因此P2>P1，由此推导出P2应当优先P1适用。[footnoteRef:15]（15）《国家赔偿法》及《民法典》对于不同侵权主体赔偿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并案审理一并划分责任比例后，以统一适用民事赔偿标准为佳，因为，分别计算，遇到属于连带责任的，民事侵权主体承担的责任可能高于同一的民事侵权主体，这样显然不公平。另外行政赔偿经费来自于国库，国库资金系纳税人的，赔偿标准高了，意味着纳税人多承担了费用，理由何在？同时赔偿本来的意思就是填补损失。当然赔偿标准的最终解决方法，还是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赔偿标准来达到与《民法典》赔偿标准的统一是更为科学的方法。 [11: （11） 章剑生：“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之适用——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展开的分析”，《行政法研究》2021年第1期。
]  [12: （12） 张卫平著：《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148页。]  [13: （13） [德]奥托.迈耶著：《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版第185页。]  [14: （14） 参见[英]L.赖维乐.布朗等著：高秦伟等译，《法国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五版）第182页。
]  [15: （15） 参见黄泽敏“法律漏洞填补的司法论证”，《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77-78页。] 

 3.准予行政机关对其他责任主体追偿。对于行民主体交叉侵权，主体之间可能存在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的情形，拟用民法的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行政机关不仅承担了自己的份额，还可能因为连带关系承担了其他民事侵权主体对受害人的责任部分，按照连带责任原理，承担了他人责任后是可以向他人追偿的，但《国家赔偿法》仅规定了对行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追偿，没有规定对民事侵权责任主体追偿，如果不拟用《民法典》的追偿规则，显然放过了其他共同侵权人应承担的责任，这显然不正义，因此应参照民法追偿规则进行追偿。
（三）综合审判法。所谓综合审判法是指对行民交叉案件根据个案特点，选择运用分离审判法与合并审判法中的一种来审理的一种裁判方法，属于折中法。运用合并审判法时可以细分为行政附带民事的方法，也可以根据案件事实部分主从关系特点进行民事附带行政审理裁判，如文中B案就是行政附带民事的方法，因为主要的是民事主体侵权，不作为的行政主体侵权事实仅是原告妄设的，且即使行政主体不作为，与原告的损害也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没有请求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法院不需要对该项作出裁判，从而通过审理确定的因果关系事实排除行政机关的责任，最后转化为民事判决解决纠纷。
四、理论与实践：回归司法实践的再演算。
审理方法是通过司法实践总结高度概括而成，是否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还需要回归司法实践的案件中进行检验。下面回归案件进行具体审理程序设计。
（一）行民交叉案件审判要点。
1.阅读诉状确定适用于本案的审判方法。一是立案环节应当准确把握。从笔者查阅到的案件情况看，很多案件混淆了行民诉讼的界限，把主要是行政争议的案件立成民事案件。二是在初审阅卷环节确定行民交叉性质，具体确定审判方法。如上例案件C立成行政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可以确定选择合并审判法来解决行民交叉争议问题。
2.确定因果关系类型从而识别责任形态。行民交叉侵权的责任形态在《国家赔偿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必须借助民法的基本理论来沥清这个问题。责任形态从法哲学的层面来思考，其实责任形态是因果关系产生的果，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责任形态。对于因果关系杨立新教授认为，“客观现象之间的这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footnoteRef:16]（16）对于因果关系学说《国家赔偿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均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理论基础构建相关规范。因果关系中关键点是过错的判断，过错又分为“故意”与“过失”。“故意”容易判断，只要是行为人希望或放任行为发生损害即构成，过失较难判断，这里可借用汉德公式，设定发生损失的概率为P，损失金额为L，预防成本为B，则B<PL时，侵权人始有过失。[footnoteRef:17]（17）当然个别人格权等案件仅靠这个公式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社会善良风俗等价值取向进行判断。[footnoteRef:18]（18）行民交叉侵权的因果关系一般来说是复数因果关系，复数因果关系可分为共同因果关系、竞合因果关系、累积因果关系、修补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和假设因果关系。[footnoteRef:19]（19）共同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分别实施加害行为，给受害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加害行为单独发生均不足以造成部分或者全部的损害，是加害行为结合造成的损害。这种责任为按份责任或平均承担责任。竞合因果关系是加害行为之间成竞合关系，即每一个加害行为都可能造成损害结果。承担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修补的因果关系是共同因果关系的特殊形式，即造成损害的原因依次发生，在先原因产生的损害后果被在后的原因加以改变，加害人之间无共同故意，并且任何一个加害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修补的因果关系关键在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判断，确定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大小，承担的是原因力比例的按份责任。择一因果关系是指损害是由于多个行为人中的某一或者某一些人的行为所致，但不能确定具体的侵权人。如共同危险行为就是这样的因果关系，承担的责任为连带责任。假设的因果关系是指损害是某一加害人的行为而发生，即使加害人的行为不存在，损害的全部或部分也会因另外一个与加害人无关的原因发生[footnoteRef:20]（20），假设的因果关系存在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与实际损害无关，系“假设原因”，一个原因引发实际损害系“真正原因”。假设的原因可能是第三人的行为、受害人自己的行为或者事件。如李某为自己的玉米喷洒农药，遇大风，农药飘到张某的池塘，致鱼苗部分死亡。德国民法通说认为，假设原因之前损害已发生，按原损害赔偿，反之减轻责任赔偿。[footnoteRef:21]（21） [16: （16） 杨立新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4月第3版第74页。]  [17: （17） 同上注第86页。]  [18: （18） 参见王泽鉴：《侵权责任法》（第1册），三民书局第297-298页。]  [19: （19） 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2版，第238页。
]  [20: （20）  Looschelders,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Rn.910
]  [21: （21） 参见程啸著：《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9月第2版，第243-245页。
] 

3.寻找现有行民法律规范填补法律漏洞。在具体案件裁判时，法官应当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等法律中根据案件确定的法律关系属性找到具体的法律规范，对于寻找到的法律规范存在冲突的部分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进行适用，对于没有或缺乏规范的通过类推及解释的方法进行漏洞填补，并进行证立。
4.确定责任形态划分责任份额。按上面分析总结的因果关系分类方法确定责任形态，并按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划分侵权人内部的责任份额。
5.强化裁判说理正确作出裁判。行民交叉侵权案件的裁判说理，必须围绕请求权展开，一是阐明行政行为的是否违法，运用法律依据进行判断；二是阐明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是阐明行政行为与民事侵权行为结合后的因果关系属性；四是确定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五是根据因果关系性质确定责任形态；六是根据原因力及过错大小划分责任份额作出裁判。
（二）代入审判方程式的实例推演。我们不妨回到C案用本文总结的审判方法进行审理。
1.消除程序障碍。假设受害人的近亲属A、B在诉讼中未将殴打的侵权人E、F及某急救中心D列为被告，仅将官渡区公安局列为被告，请求事项为（1）确认官渡区公安局行为违法；（2）渡区公安局赔偿原告A、B救济损失X元。法院以行政诉讼立案进入审理环节，合议庭应当作的工作是向原告A、B释明，告知，E、F、D均为侵权人应申请追加为必要共同诉讼被告，或者依职权追加E、F、D，如原告不同意追加按放弃相应部分的赔偿处理。
2.审理时确定因果关系事实并分类划责。按照因果关系性质的定义，可以排除C案的因果关系不属于共同因果关系、竞合因果关系、择一因果关系，而可能是累积因果关系、修补关系、假设因果关系。到底是哪一种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从案情看，可以排除修补的因果关系，因A、B的侵权行为，受害人完全有可能因无人救治或后续的发现抢救不及时，而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后果；同时可以排除假设因果关系，因D与官渡区公安局的行为如果没有E、F的殴打行为是不可能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后果的。由此C案的因果关系属于累积因果关系，对于该因果关系整体上属于按份责任，又E、F系共同侵权相互应承担连带责任，而D与官渡区公安局责任分别来自于未完全尽检查抢救义务、保护通知义务过错，分别应承担自己的责任。从原因力及过错程度看，E、F应承担主要责任，D与官渡区公安局承担次要责任。
3.分清责任依法裁判。上面已将责任大小，责任形态，责任范围进行了分析，裁判结果不言而喻。

